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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华社北京４月１２日电  近日，中共中央印发了《中国共

产党工作机关条例（试行）》（以下简称《条例》），并发出通

知，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。 

通知强调，党的工作机关是党实施政治、思想和组织领导的

政治机关，是落实党中央和地方各级党委决策部署，实施党的领

导、加强党的建设、推进党的事业的执行机关，在革命、建设、

改革各个时期都发挥了重要作用。新的历史条件下，我们党要更

好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、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

大工程、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，必须进一步加强和规

范党的工作机关工作。 

通知指出，《条例》是规范党的工作机关设立、职责和运行

的基础主干党内法规，是继党组工作条例、地方党委工作条例之

后，加强党的组织制度建设的又一重要成果，对于夯实党执政治

国的组织制度基础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，提高

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具有重要意义。 

通知要求，各级党委要从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

高度，充分认识加强和改进党的工作机关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，

切实加强对《条例》实施的组织领导。要通过举办研讨班、培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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班等形式，组织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党的工作机关领导班子成员

认真学习《条例》，准确掌握《条例》内容，深刻领会《条例》

精神，不断提高运用《条例》做好党的工作机关工作的能力和水

平。各级党委和党的各级工作机关要对照《条例》规定，对党的

工作机关的设立、领导机构和决策形式、工作规则等进行一次全

面清理规范。中央有关部门要抓好督促落实，适时对《条例》实

施情况进行专项检查，确保各项规定要求落到实处。 

《中国共产党工作机关条例（试行）》全文如下。 

第一章 总 则 

第一条 为了规范党的工作机关的设立和运行，提高党的工作

机关履职能力和工作水平，保证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得到有

效贯彻执行，根据《中国共产党章程》，制定本条例。 

第二条 党的工作机关是党实施政治、思想和组织领导的政治

机关，是落实党中央和地方各级党委决策部署，实施党的领导、

加强党的建设、推进党的事业的执行机关，主要包括办公厅

（室）、职能部门、办事机构和派出机关。 

第三条 本条例适用于中央和地方党的工作机关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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党委直属事业单位、设在党的工作机关或者由党的工作机关

管理的机关，参照本条例执行，法律法规和中央另有规定的除外。 

党的纪律检查机关的产生和运行，按照党章和中央有关规定

执行。 

第四条 党的工作机关开展工作应当遵循以下原则： 

（一）坚持加强党的领导，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； 

（二）坚持党的政治路线、思想路线、组织路线、群众路线； 

（三）坚持贯彻民主集中制，增强党的团结统一和机关工作

活力； 

（四）坚持各司其职、相互配合，确保党的各项工作协调一

致、协同推进； 

（五）坚持全面从严治党、依规治党，依照党章党规履行职

责； 

（六）坚持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，支持同级国家机关和其

他组织依法依章程开展工作。 

第二章 设 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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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党的工作机关的设立，应当适应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

建设的需要，遵循精简、统一、效能原则，实行总量控制和限额

管理。 

根据工作需要，党的工作机关可以与职责相近的国家机关等

合并设立或者合署办公。合并设立或者合署办公仍由党委主管。 

严格控制议事协调机构常设办事机构的设立。议事协调机构

负责的事项，可以交由现有工作机关牵头协调或者建立协调配合

机制解决的，不另设常设办事机构。 

第六条 党中央工作机关的设立、撤销、合并或者变更，由中

央机构编制管理部门提出方案，按程序报党中央审批决定。 

地方党委工作机关的设立、撤销、合并或者变更，由同级机

构编制管理部门提出方案，按规定程序由本级党委讨论决定后，

报上级党委审批。 

第七条 党的工作机关的领导机构和决策形式是部（厅、室）

务会或者委员会，一般由正职、副职、派驻纪检组组长或者纪工

委书记及其他成员组成。 

党的工作机关的领导职数，根据工作需要和从严控制的原则，

严格按照有关规定执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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党的工作机关正职由上级机构领导成员兼任的，可以设常务

副职，协助其处理日常工作。 

党的工作机关不设正职领导助理，一般不设秘书长。确有必

要时，经党中央批准，党中央职能部门可以设秘书长。 

第八条 党的工作机关根据工作需要和精干效能的原则设置必

要的内设机构。内设机构的设立、撤销、合并或者变更，按照规

定的权限和程序审批。 

第九条 党的工作机关在核定的行政编制内配备机关工作人员。 

第三章 职 责 

第十条 党的工作机关应当职责明确、权责一致，其职责一般

依据党章党规确定，具体职责由有关职能配置、内设机构、人员

编制规定予以明确。 

应当由党委履行的职责，党委不得将其授予工作机关。 

第十一条 党的工作机关应当履行以下职责： 

（一）坚决贯彻落实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以及党委决策

部署，确保政令畅通； 
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1_2349


